
枣人社函〔2025〕26 号

各区（市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财政局：

现将《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山东省财政厅关于开

展“学技能好就业 送技能进校园”活动的通知》（鲁人社函〔2025〕

39 号）转发给你们，并提出以下要求，请一并抓好贯彻落实。

一、突出重点领域和项目

各区（市）要进一步强化就业优先导向，将促进高校毕业生

就业技能提升摆在重要位置，围绕全省“十强”产业、我市“6+3”

现代产业体系和新职业新业态，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、人工智能、

数字经济、低空经济、新能源、新材料、高端化工、高端装备、

医药康养等重点领域，组织实施“学技能好就业 送技能进校园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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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列活动，开发一批适合高校毕业生就业的技能培训项目，推动

高校毕业生就业技能与市场需求更加匹配。

二、全链条抓好培训服务

推行“岗位需要+技能培训+技能评价+就业服务”四位一体

项目化培训模式，加强与高校、用人单位合作，积极对接培训机

构，探索建立培训需求项目库和培训资源库，完善多方资源供需

对接平台机制。对纳入职业培训补贴政策的项目，要严格按照补

贴性职业技能培训相关规定开展。各区（市）应联合利用校园招

聘会、高校直通车等平台，多渠道、多方式开展职业技能展演、

就业指导、职业体验、培训政策咨询等服务活动。

三、完善工作机制

各区（市）要结合高校毕业生求职季做好系列活动部署安排，

结合本地实际制定具体工作措施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应主动

联系高校，集中力量、集中资源常态化开展高校毕业生就业技能

培训服务，财政部门要加强资金统筹，全力保障培训补贴资金需

求，确保培训补贴政策落实到位。

枣庄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枣庄市财政局

2025 年 4 月 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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